
 

「遙距開戶」推薦獎賞推廣 

 

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 2026 年 3 月 30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現有本行客戶（「推薦人」）在推薦親友前，須已持有本行之港元儲蓄或往來賬戶。 

3. 本推廣只適用於推薦人。 

4. 本推廣不適用於本行員工。 

5. 推薦獎賞將於下述表 2 之獎賞存入日期或之前存入推薦人於本行之賬戶，推薦人必須登入創興流動理財領取電子

禮券（「獎賞」）。獎賞領取截止日期為 2027 年 3 月 31 日，逾期未領取之電子禮券將被視為自動放棄，本行

將不作通知。 

6. 推薦人須於獎賞存入日期仍在本行維持賬戶，而該賬戶狀況為正常和有效，否則所得的獎賞將被沒收或立即自動

取消，而無須任何通知。 

7. 推廣期內，推薦人成功推薦其親友（「受薦人」）透過創興流動理財「遙距開戶」服務，並使用親友推薦碼首次成功

開立「創興銀行賬戶」並符合條款 B3（「成功推薦」），推薦人就每個成功推薦可獲 HK$50 電子禮券乙張（「推

薦獎賞」），最高可享 HK$1,000 推薦獎賞。（見下表 1） 

表 1 

推薦親友獲獎條件 

  

每個成功推薦可享電子禮券 

（上限為 20 位全新客戶） 

受薦人必須為本行全新客戶並透過創興流動理財「遙距開戶」服務，

並使用親友推薦碼首次成功開立「創興銀行賬戶」 

（不適用受薦人開立悅秀理財或悅進理財賬戶） 

 

HK$50 

 

8. 受薦人需成功透過創興流動理財「遙距開戶」服務開立賬戶時，輸入親友推薦碼。親友推薦碼可於推薦人的創興流

動理財內獲得（登入>全部>獎賞與優惠>推薦親友）。 

9. 成功推薦指： 

i) 受薦人須 (a) 於本行沒有任何紀錄；或 (b) 於 7 年前已註銷本行賬戶；或（c）未曾持有本行賬戶（包括本行信用卡

賬戶）（「合資格客戶」），方可透過創興流動理財遙距開戶開立本行儲蓄賬戶。 

ii) 受薦人須於獎賞存入日期可參考表 2 時仍然維持於本行之｢總資產結存｣達 HK$20,000 或以上（或其等值），並須於

開戶後翌月起連續維持，直至電子禮券存入日期，推薦人方可獲享推薦獎賞。 

表 2 

受薦人 

開戶月份 

獎賞存入日期 

（當日或之前） 

2026 年 3 月 2026 年 10 月 31 日 

2026 年 4 月 2026 年 10 月 31 日 

2026 年 5 月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6 月 2026 年 12 月 31 日 



iii) ｢總資產結存｣指客戶名下於本行所有賬戶之存款、基金、結構性產品（包括股票掛鈎投資／外幣掛鈎存款／外幣掛鈎

投資）、債券、香港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股票掛鈎投資／外幣掛鈎存款及外幣掛鈎投資資產值之總和。聯名賬戶之

總資產以該賬戶持有人之人數平均計算。 

10. 每位推薦人可推薦多於一位受薦人。如受薦人以單名及/或聯名形式開戶，推薦人亦只可就是次成功推薦獲享一次推

薦獎賞。如推薦人為成功推薦的其中一位賬戶持有人，推薦人將不能獲享推薦獎賞。 

11. 每位受薦人只可被一名推薦人推薦，並只可被推薦一次。如受薦人被重複推薦，本行只會接納首位推薦人（以本

行紀錄為準）。 

12. 推薦人不可推薦自己新開立賬戶以享上述獎賞。 

13. 本行保留以其他相同等值或不少於等值的禮品取代獎賞的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 

14. 本行有權隨時更改、暫停或撤回於此提及的相關獎賞及更改本條款及細則而無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

保留最終決定權。 

15. 如就本推廣、有關條款及細則之詮釋，以及獲取相關獎賞的資格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6. 除明文另行規定外，本推廣之所有賬戶及銀行服務受本行的「賬戶章則」和其他指定之章則及條款（總稱「服務

章則」）約束，本行並可不時以其唯一酌情權認為合適方式知會一般客戶以作修訂及補充有關服務章則。最新的

服務章則，可於本行任何香港分行索取或可瀏覽本行網站 www.chbank.com。 

17. 本推廣之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以此作為法律詮釋。但香港條例第 623 章《合約（第三者

權利）條例》不適用於本推廣、優惠、獎賞或其條款及細則。 

18.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風險披露聲明 

 本宣傳品之內容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方式之招攬、邀請及建議。投資涉及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

表現。基金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得毫無價值。投資於基金、債券、股票掛鈎投資、或外幣掛鈎存款及外幣

掛鈎投資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招致損失。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考慮本身的投資目

標、財務狀況、風險承受程度及其他相關條件，並細閱有關銷售文件及風險披露聲明。如有任何疑問，應諮

詢獨立的法律及財務顧問意見。 

 基金投資、股票掛鈎投資、外幣掛鈎存款、外幣掛鈎投資及債券均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或投資者賠

償基金保障。基金投資、股票掛鈎投資、外幣掛鈎存款及外幣掛鈎投資並不保本及有別於一般定期存款，故

不應被視為一般定期存款之代替品。在最壞情況下，客戶可能會損失全部的投資金額。 

 外幣兌換受匯率波動而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客戶如將外幣兌換成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外幣匯

率的波動而獲利或蒙受虧損，甚至損失全部本金。因此，客戶應慎重考慮該項目是否適合客戶的財務狀況。

人民幣目前並未能自由兌換，而香港各銀行進行人民幣兌換受有關規管當局或有關機構不時釐定之規則、指

引、規定及條款所規限。 

 以上披露並不盡錄所有風險，相關詳細的風險披露請參閱個別產品資料文件。投資者不應只單憑本宣傳品而

作出投資決定。 

 本宣傳品由創興銀行有限公司刊發，內容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任何監管機構審閱。 

 

 

客戶服務熱線 : 3768 6888 

網站：www.chbank.com                                                                         越秀集團成員 


